
【商品名稱】凱基人壽紅利美滿美元分紅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備查日期及文號】115.04.24凱壽商一字第1153000071號
【主要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祝壽保險金
※�本保險為分紅保險單，保單紅利部分非本保險單之保證給付
項目，凱基人壽不保證其給付金額。
※本契約於訂立契約前已提供要保人不低於三日之審閱期間。
※�本商品部分年齡可能發生累積已繳保險費超出身故保險金給
付之情形。
依彰化銀行商品風險等級分類，本專案為RR1(保守型)

分期繳費
終身享有壽險保障
(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
110歲之保單週年日且仍生存）

有機會享有
保險單紅利

身故/完全失能保險金
分期定期給付
持續照顧您的摯愛

（相關條件及內容請參閱本銷售簡介說明及保單條款）（相關條件及內容請參閱本銷售簡介說明及保單條款）

凱基人壽

紅利美滿
美元分紅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分  紅  保  單

保 單 條 款

注意事項：
◎凱基人壽紅利美滿美元分紅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本商品依彰化銀行商品風險等級分類為RR1，適合保守型客戶購買。

◎本保險為分紅保險單，保單紅利部分非本保險單之保證給付項目，凱基人壽及彰化銀行不保證其給付金額。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保單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客戶投保前應詳細閱讀保單條款內容。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本保險商品，非存款商品，不受「存款保險」保障。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依保險法及相關規定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保障。

◎稅法相關規定或解釋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商品之稅賦優惠。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

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
法第七條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實務上死亡給付及確定年金給付依實質課稅原則核課遺產稅之例示性案例及

其可能依實質課稅原則核課遺產稅之參考特徵，請詳見凱基人壽網站之「實質課稅原則專區」。
◎本保險商品及簡介由「凱基人壽」保險公司發行及製作，彰化銀行代理銷售，惟承保與否及保險給付

之責任由「凱基人壽」保險公司負責。
◎提前解約之解約金不視為保險給付，應依相關稅法規定辦理。

凱基人壽之資訊公開說明，請查閱凱基人壽企網https://www.kgilife.com.tw或洽免費申訴
電話0800-098889。

凱基人壽總公司：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35號3、4、5、6、7樓
傳真：(02)2712-5966   電子信箱：services@kgi.com

DM版本：11505 版 1/6

彰銀防詐宣導：防詐「五不」原則，「不接陌生來電」、「不點未知連結」、「不聽投資明牌」、「不怕莫名威脅」、「不給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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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40歲)投保「凱基人壽紅利美滿美元分紅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繳費年期為6年期，投保時之保
險金額488,345美元，原始年繳保險費51,813美元，經相關費率折減後(註1)，首、續期年繳保險費50,000美
元，相關範例數值如下。(年度保單紅利係以「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金額」方式計算；終期保單紅利以現金
給付方式計算)

投保
範例

單位：美元假設最可能紅利金額_中分紅為例

保
單
年
度

(末)

保
險 
年
齡

年度
所繳

保險費

累計
所繳

保險費

保證給付項目 非保證給付項目(最可能紅利金額_中分紅)(預估值)非保證給付項目(最可能紅利金額_中分紅)(預估值)

基本保險
金額對應之

壽險保障
(身故/完全 

失能保險金)
(A)

基本保險
金額對應之

現金價值
【含祝壽

保險金】
(B)

年度
保單
紅利

年度保單紅利選擇
以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金額 終期保單紅利 壽險保障

(含基本、累計
增加保險金額
對應之壽險保
障)+身故/完
全失能紅利
(A)+(C)+(E)

年度末
現金價值

【含祝壽保險金】
(含基本、累計增
加保險金額對應
之現金價值)+解
約/ 祝壽紅利  

(B)+(D)+(F)

累計增加保險 
金額對應之 

壽險保障(身故/
完全失能保險金)

(C)

累計增加保險
金額對應之

現金價值
【含祝壽保險金】

(D)

身故/
完全失能

紅利
(E)

解約/
祝壽紅利

(F)

1 40 50,000 50,000 51,813 15,822 - - - - - 51,813 15,822
2 41 50,000 100,000 103,627 42,779 - - - - - 103,627 42,779
3 42 50,000 150,000 155,440 70,371 - - - - - 155,440 70,371
4 43 50,000 200,000 488,345 111,294 1,221 - 1,221 11,916 2,442 500,261 114,957
5 44 50,000 250,000 488,345 160,519 1,270 2,993 2,518 262,632 4,883 753,970 167,920
6 45 50,000 300,000 488,345 207,986 1,319 6,039 3,891 1,389,439 94,837 1,883,823 306,714
7 46 - 300,000 488,345 212,479 1,367 9,136 5,342 1,389,488 95,227 1,886,969 313,048
8 47 - 300,000 488,345 217,021 1,416 12,278 6,872 1,392,272 95,618 1,892,895 319,511
9 48 - 300,000 488,345 221,611 1,465 15,464 8,482 1,395,153 96,009 1,898,962 326,102
10 49 - 300,000 488,345 226,250 1,514 18,692 10,174 1,397,985 96,399 1,905,022 332,823
20 59 - 300,000 488,345 276,647 2,002 52,726 31,871 1,494,336 100,306 2,035,407 408,824
30 69 - 300,000 488,345 331,586 2,491 88,730 62,739 1,710,575 104,457 2,287,650 498,782
40 79 - 300,000 488,345 383,351 2,979 125,966 101,862 1,711,063 109,096 2,325,374 594,309
50 89 - 300,000 488,345 426,374 3,467 164,650 147,223 1,711,552 113,980 2,364,547 687,577
60 99 - 300,000 488,345 456,749 4,249 206,246 197,151 1,712,040 118,961 2,406,631 772,861
70 109 - 300,000 488,345 488,345 5,225 255,227 255,227 1,922,321 1,922,321 2,665,893 2,665,893※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110歲之保單週年日且仍生存時，給付「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祝壽保險金」488,345美元、「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之祝壽保險
金」255,227美元及「祝壽紅利」1,922,321美元(給付後保險契約效力終止)。

單位：美元假設較低紅利金額_低分紅為例

保
單
年
度

(末)

保
險 
年
齡

年度
所繳

保險費

累計
所繳

保險費

保證給付項目 非保證給付項目(較低紅利金額_低分紅)(預估值)非保證給付項目(較低紅利金額_低分紅)(預估值)

基本保險
金額對應之

壽險保障
(身故/完全 

失能保險金)
(A)

基本保險
金額對應之

現金價值
【含祝壽

保險金】
(B)

年度
保單
紅利

年度保單紅利選擇
以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金額 終期保單紅利 壽險保障

(含基本、累計
增加保險金額
對應之壽險保
障)+身故/完
全失能紅利
(A)+(C)+(E)

年度末
現金價值

【含祝壽保險金】
(含基本、累計增
加保險金額對應
之現金價值)+解
約/ 祝壽紅利  

(B)+(D)+(F)

累計增加保險 
金額對應之 

壽險保障(身故/
完全失能保險金)

(C)

累計增加保險
金額對應之

現金價值
【含祝壽保險金】

(D)

身故/
完全失能

紅利
(E)

解約/
祝壽紅利

(F)

1 40 50,000 50,000 51,813 15,822 - - - - - 51,813 15,822
2 41 50,000 100,000 103,627 42,779 - - - - - 103,627 42,779
3 42 50,000 150,000 155,440 70,371 - - - - - 155,440 70,371
4 43 50,000 200,000 488,345 111,294 244 - 244 2,979 635 491,324 112,173
5 44 50,000 250,000 488,345 160,519 244 598 493 65,682 1,221 554,625 162,233
6 45 50,000 300,000 488,345 207,986 244 1,183 748 347,360 23,734 836,888 232,468
7 46 - 300,000 488,345 212,479 293 1,756 1,057 347,360 23,831 837,461 237,367
8 47 - 300,000 488,345 217,021 293 2,429 1,372 348,092 23,929 838,866 242,322
9 48 - 300,000 488,345 221,611 293 3,088 1,694 348,776 24,027 840,209 247,332
10 49 - 300,000 488,345 226,250 293 3,734 2,023 349,509 24,124 841,588 252,397
20 59 - 300,000 488,345 276,647 391 10,540 6,362 373,584 25,101 872,469 308,110
30 69 - 300,000 488,345 331,586 488 17,742 12,535 427,644 26,126 933,731 370,247
40 79 - 300,000 488,345 383,351 586 25,184 20,355 427,790 27,298 941,319 431,004
50 89 - 300,000 488,345 426,374 684 32,919 29,425 427,888 28,519 949,152 484,318
60 99 - 300,000 488,345 456,749 830 41,238 39,400 428,034 29,740 957,617 525,889
70 109 - 300,000 488,345 488,345 1,026 51,035 51,035 480,580 480,580 1,019,960 1,019,960※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110歲之保單週年日且仍生存時，給付「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祝壽保險金」488,345美元、「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之祝壽保險
金」51,035美元及「祝壽紅利」480,580美元(給付後保險契約效力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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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本範例適用高保費費率折減2.5%，且假設同時適用首、續期指定金融機構帳戶自動轉帳費率折減1.0%。本範例僅供參考。
註2：�上表所列之紅利數值係以假設投資報酬率為最可能紅利金額_中分紅(5.6%)、較低紅利金額_低分紅(2.75%)及可能紅利金額為零，且假設保險期間

此投資報酬率均維持不變。每年實際紅利分配由凱基人壽簽證精算人員評估凱基人壽長期之清償能力後，向董事會提報紅利分配報告，建議該年
度之可分配紅利金額與分配予要保人之比例，並由董事會核定。上表紅利數值為非保證給付項目，可能會變動為較高或較低之數
字，且在最極端的情況下，紅利可能為零，紅利數值僅供參考，不能作為未來分紅之保證或推論，實際紅利金額可能較高或較低，
以凱基人壽當時公告之內容為準。

註3：屆滿第四保單年度給付的「年度保單紅利」，於第五保單年度首日給付，於第四保單年度欄位呈現，以此類推。
註4：若保戶辦理減額繳清保險或展期定期保險時，以上範例將不適用。
註5：祝壽保險金之給付時點為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110歲之保單週年日且仍生存時。
註6：�依主管機關規定，分紅人壽保險商品如有連續二年未能達到最可能紅利金額之累積值時，人身保險業應向主管機關說明理由及改善措施。上表所列

數值係以範例條件為例計算之結果，若欲了解其他投保條件下之分紅假設數值，請參閱建議書。

單位：美元假設可能紅利金額為零為例

保
單
年
度

(末)

保
險 
年
齡

年度
所繳

保險費

累計
所繳

保險費

保證給付項目 非保證給付項目(可能紅利金額為零)(預估值)非保證給付項目(可能紅利金額為零)(預估值)

基本保險
金額對應之

壽險保障
(身故/完全 

失能保險金)
(A)

基本保險
金額對應之

現金價值
【含祝壽

保險金】
(B)

年度
保單
紅利

年度保單紅利選擇
以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金額 終期保單紅利 壽險保障

(含基本、累計
增加保險金額
對應之壽險保
障)+身故/完
全失能紅利
(A)+(C)+(E)

年度末
現金價值

【含祝壽保險金】
(含基本、累計增
加保險金額對應
之現金價值)+解
約/ 祝壽紅利  

(B)+(D)+(F)

累計增加保險 
金額對應之 

壽險保障(身故/
完全失能保險金)

(C)

累計增加保險
金額對應之

現金價值
【含祝壽保險金】

(D)

身故/
完全失能

紅利
(E)

解約/
祝壽紅利

(F)

1 40 50,000 50,000 51,813 15,822 - - - - - 51,813 15,822
2 41 50,000 100,000 103,627 42,779 - - - - - 103,627 42,779
3 42 50,000 150,000 155,440 70,371 - - - - - 155,440 70,371
4 43 50,000 200,000 488,345 111,294 - - - - - 488,345 111,294
5 44 50,000 250,000 488,345 160,519 - - - - - 488,345 160,519
6 45 50,000 300,000 488,345 207,986 - - - - - 488,345 207,986
7 46 - 300,000 488,345 212,479 - - - - - 488,345 212,479
8 47 - 300,000 488,345 217,021 - - - - - 488,345 217,021
9 48 - 300,000 488,345 221,611 - - - - - 488,345 221,611
10 49 - 300,000 488,345 226,250 - - - - - 488,345 226,250
20 59 - 300,000 488,345 276,647 - - - - - 488,345 276,647
30 69 - 300,000 488,345 331,586 - - - - - 488,345 331,586
40 79 - 300,000 488,345 383,351 - - - - - 488,345 383,351
50 89 - 300,000 488,345 426,374 - - - - - 488,345 426,374
60 99 - 300,000 488,345 456,749 - - - - - 488,345 456,749
70 109 - 300,000 488,345 488,345 - - - - - 488,345 488,345※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110歲之保單週年日且仍生存時，給付「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祝壽保險金」488,345美元、「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之祝壽保險
金」0美元及「祝壽紅利」0美元(給付後保險契約效力終止)。



凱基人壽紅利美滿美元分紅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  4/6

★�本契約相關款項之往來，若因匯款而產生相關費用時，除下列各款約定所生之匯款相關費用均由凱基人壽負擔外，匯款銀行及中間行
所收取之相關費用，由匯款人負擔之，收款銀行所收取之收款手續費，由收款人負擔：
❶�因可歸責於凱基人壽之錯誤原因，致凱基人壽依保單條款【投保年齡的計算及錯誤的處理】約定為退還或給付所生之相關匯款費用。
❷�因可歸責於凱基人壽之錯誤原因，要保人或受益人依保單條款【投保年齡的計算及錯誤的處理】約定為補繳或返還所生之相關匯款

費用。
❸�因凱基人壽提供之匯款帳戶錯誤而使要保人或受益人匯款無法完成時所生之相關匯款費用。

要保人或受益人若選擇以凱基人壽指定銀行之外匯存款戶交付相關款項且匯款銀行及收款銀行為同一銀行時，或以凱基人壽指定銀行之
外匯存款戶受領相關款項時，其所有匯款相關費用均由凱基人壽負擔，不適用前項約定。
凱基人壽指定銀行之相關訊息可至凱基人壽網站（網址：https://www.kgilife.com.tw）查詢。

匯款相關費用及其負擔對象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
❶�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或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致成完全失能（完全失能程度為保單條款附表一「失能程度表」中所列七

項之一者），凱基人壽分別以身故當時或完全失能診斷確定時「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下列三者之最大值，
再依其總和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且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1)「當年度保險金額」
(2)  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保價係數」
(3)「已繳年繳化保險費」
本契約歷年「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身故保險金」例表如保險單之保單利益給付表。
本契約歷年「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完全失能保險金」例表如保險單之保單利益給付表。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且於繳費期間內身故或致成完全失能（完全失能程度為保單條款附表一「失能程度表」中所列七項之一
者），本契約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將不予退還。
❷�訂立本契約時，以實際年齡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滿十五足

歲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前死亡者，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❸�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❹�前述「喪葬費用保險金」之給付依保單條款第十五條約定辦理。
★祝壽保險金
❶�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之保險年齡到達一一○歲之保單週年日且仍生存時，凱基人壽應按保單條款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第

二目方式計算所得之數額給付「祝壽保險金」且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❷�「祝壽保險金」係分別以「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下列二者之較大值，再依其總和給付「祝壽保險金」：

(1)「當年度保險金額」
(2)「已繳年繳化保險費」

※�凱基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十五條約定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祝壽保險金」任何一項保險
金者，不再負各項給付之責。

保險給付

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
★�自分期定期給付開始日起，凱基人壽依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期間及保單條款第二條定義之分期定期保險金預定利率將指定保險金換算

成每年年初應給付之金額，按約定將每期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予受益人。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期間屆滿時，本契約即行終止。
凱基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十五條約定計算之「身故保險金」（不含「喪葬費用保險金」），將各受益人應得之身故保險金扣除各受益人
之指定保險金後，倘有餘額時，應將該餘額給付予各受益人。
凱基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十五條約定計算之「完全失能保險金」扣除被保險人之指定保險金後，倘有餘額時，應將該餘額給付予被保險
人。
計算分期定期保險金之指定保險金低於五仟美元或每年給付之分期定期保險金低於一仟美元者，凱基人壽將一次給付指定保險金予本
契約受益人，分期定期給付之約定即行終止。
本契約於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變更或終止本契約，且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凱基人壽借款。
(1)�指定保險金：係指符合本契約「身故保險金」（不含「喪葬費用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申領條件時，以該保險金各受益

人得受領之保險金乘以於要保書、約定書或另行批註約定之比例所得之金額；該金額係作為凱基人壽分期定期給付每期應給付予受
益人保險金之換算依據。

(2)�分期定期保險金預定利率：係指凱基人壽於「分期定期給付開始日」用以計算分期給付金額之利率。該利率係以「分期定期給付開
始日」凱基人壽公告於凱基人壽網站之利率為準。

(3)�分期定期給付開始日：係指要保人與凱基人壽約定開始分期定期給付「指定保險金」之日。但該給付開始日不得晚於受益人備齊本
契約給付申領文件之日起十五日。

(4)�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期間：係指依本契約要保書或約定書約定之給付期間，該期間為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及二十五年等五
種選擇，如該期間有所變更時，則以變更後並批註於保險單之期間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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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凱基人壽於會計年度結算時，核定屬於該年度分紅人壽保險單之分紅前稅前損益。由凱基人壽簽證精算人員評估
凱基人壽長期之清償能力後，向董事會提報紅利分配報告，建議該年度之可分配紅利金額與分配予要保人之比例，並由董事會核定。
上述核定之可分配紅利，其分配予要保人之比例（目前為百分之八十五）不得低於當時主管機關之規定。
❶�「年度保單紅利」計算公式：

當年度之年度保單紅利係利差紅利及死差紅利之和，調整為可分配金額後，乘以分配予要保人之比例。
(1)�利差紅利：以「凱基人壽該年度分紅人壽保險單實際投資報酬率與計算保單價值準備金之預定利率（年利率為百分之二點五）之

差」乘以「期中保單價值準備金」計算。
(2)�死差紅利：以「計算保單價值準備金之預定死亡率與凱基人壽該年度分紅人壽保險單實際經驗死亡率之差」乘以「該保單年度身

故保險金額與期末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差」計算。
❷�「終期保單紅利」計算公式：

紅利分配評估主要係以資產額份為衡量基礎，決定可分配金額後並依據保單對該資產額份之貢獻度進行合理分配。
資產額份算式如下：
期末資產額份 = 期初資產額份 + (保費收入 + 投資收益 - 各項保險給付 - 各項費用支出 - 紅利給付)

保險單之分紅公式

★�本契約於有效期間內，凱基人壽依規定於每一會計年度終了(紅利決算基準日12月31日)，根據該會計年度分紅保單實際經營狀況，依保
險單之分紅公式（詳保單條款附件）計算本契約保險單紅利。前述可分配之保險單紅利，於次年之5月1日宣告，適用於保單週年日在
宣告日當年度之5月1日至次年度之4月30日止的保單。
前項保險單紅利包含年度保單紅利、終期保單紅利等二部分，其給付內容如下：
❶�年度保單紅利：

(1)�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屆滿第四保單年度起，凱基人壽於每一保單週年日之相當日（無相當日者，改以該月之末日為準），依當時
已公告應適用之「年度保單紅利」以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金額，但被保險人為實際年齡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者，應依保單條款第十五條約定辦理。

(2)�「年度保單紅利」之給付，以給付當時本契約有效者為限，其計算及給付作業如下：
A.�本契約於保單週年日前終止、停效或失效者，凱基人壽將不予給付當年度之「年度保單紅利」；保單週年日前申請減少保險金額

者，則減少保險金額部分不予給付。
B.�辦理展期定期保險者，其應給付但尚未給付之「年度保單紅利」金額將依照經過日數比例計算，並依保單條款第二十六條約定辦

理。
C.�辦理減額繳清保險者，該年度之「年度保單紅利」將分別按減額繳清前後之保險金額依照經過日數比例計算。
D.辦理復效者，復效後至下一保單週年日之「年度保單紅利」，依照經過日數比例計算。
E.�若被保險人於保單週年日前身故或致成完全失能（完全失能程度為保單條款附表一「失能程度表」中所列七項之一者），凱基人壽

將不予給付當年度之「年度保單紅利」。
❷終期保單紅利：

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自第四保單年度起，將依下列方式辦理：
(1)�身故或喪葬費用紅利：被保險人身故且身故前未致成完全失能（完全失能程度為保單條款附表一「失能程度表」中所列七項之一

者），凱基人壽以現金方式給付「身故或喪葬費用紅利」予身故保險金受益人。
(2)�完全失能紅利：被保險人致成完全失能（完全失能程度為保單條款附表一「失能程度表」中所列七項之一者），凱基人壽以現金

方式給付「完全失能紅利」予被保險人本人。
(3)�解約紅利：要保人依保單條款第十二條約定終止本契約或依保單條款第二十四條約定減少保險金額時，凱基人壽以現金方式給付

「解約紅利」予要保人。
(4)�祝壽紅利：被保險人之保險年齡到達一一○歲之保單週年日且仍生存時，凱基人壽以現金方式給付「祝壽紅利」予祝壽保險金受

益人。

保險單紅利的計算及給付 ［非保證給付項目］

1.�基本保險金額：係指保險單所載本契約投保時之保險金額，若該金額
有所變更時，以變更後之金額為準。
2.�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係指就每一保單年度屆滿時依保單條款第二十八

條約定計算所得增額繳清保險金額逐次累計之值，若該金額有所變更
時，以變更後之金額為準。
3.�保險金額：係指「基本保險金額」與「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二者加總

之值。
4.�保險年齡：係指按投保時被保險人以足歲計算之年齡，但未滿一歲的

零數超過六個月者加算一歲，以後每經過一個保單年度加算一歲。
5.�匯款相關費用：係指包括匯款銀行所收取之匯出費用（含匯款手續

費、郵電費）、收款銀行所收取之收款手續費及中間行所收取之轉匯
費用，本項費用以匯款銀行、收款銀行與中間行於匯款當時約定之數
額為準。
6.�實際繳費年度數：係指以原定繳費期間、變更為展期定期保險、被保

險人身故或致成完全失能之保單年度四者較早屆至者為準。

7.�表定年繳保險費：係指本契約訂立時標準體之標準保險費率表所載之
每萬元保險金額年繳保險費。
8.�已繳年繳化保險費：係指被保險人發生約定保險事故時之「基本保險金

額」（以每萬元為單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以每萬元為單位），分
別乘以「表定年繳保險費」，再乘以要保人「實際繳費年度數」（未滿一
年者以一年計算）後所得之金額。
9.�當年度保險金額：係指「基本保險金額」（以每萬元為單位）及「累計增

加保險金額」（以每萬元為單位），分別乘以「每萬元之當年度保險金
額」計算所得之金額。
前述「每萬元之當年度保險金額」係為保單條款附表二「每萬元之當
年度保險金額表」所載之金額。
10.�保單價值準備金：係指「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與

「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加總之值。
11.�保價係數：係指被保險人身故或完全失能診斷確定時之保險年齡對應

保單條款附表三「保價係數表」中所列比率。

名 詞 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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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基人壽提供金融友善服務專線為身障者提供專屬保
險商品諮詢，同時也為行動不便之保戶及65歲以上長
者提供保單諮詢、櫃台或到府預約服務，我們將依您
需求提供所需協助並安排專人接待。

凱基人壽金融友善服務專線
免付費服務專線 : 0809-006-868  
海外諮詢專線 : 國際冠碼+886-2-66003594

1.�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
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
2.�本商品簡介係由凱基人壽核定後統一提供，僅供客戶

參考，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
3.�本商品經凱基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
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
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
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凱基人壽及負責
人依法負責。
4.�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

注意事項

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39.51%，最低24.26%，如要
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凱基人壽服務中心、服務據點（
免付費電話：0800-098-889）、凱基人壽企網（網址：https://
www.kgilife.com.tw），或保險經紀人（或代理人）股份有限公
司業務員，以保障您的權益。
5.�本商品為外幣計價保險契約與新臺幣計價保險契約間，不得辦理
契約轉換。
6.�本商品依下列公式揭露保戶於各相關保單年度解約金總領取金
額與所繳保費間之關係：(本試算結果僅供消費者參考之
用，並非保證)

說明：
i＝�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台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與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家行庫每月初（每月第一個營業
日）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之平均值。（i=1.75%）	

CVm：第m保單年度之年末解約金
Divt：第t年保單年度之可能紅利金額
Endt：第t保單年度之生存保險金
GPt：第t保單年度之年繳保險費

六
年
期

性別 男性 女性
年齡 5 35 65 5 35 65

保
單
年
度

1 30% 30% 30% 31% 31% 28%
2 40% 40% 41% 41% 41% 39%
3 44% 44% 45% 44% 45% 42%
4 57% 53% 53% 58% 55% 50%
5 69% 63% 61% 72% 65% 57%

10 100% 95% 89% 103% 98% 91%
15 112% 98% 86% 118% 105% 89%
20 124% 101% 83% 135% 113% 87%

◎��根據上表顯示「紅利美滿美元分紅終身壽險－定期給付型」早期
解約可能會有損失。
◎本商品之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
1.�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
電話：0800-098-889  E-mail：services@kgi.com
2.�彰化銀行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  電話：0800-365-889�
彰化銀行保險代理人處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電話：02-2521-
4879 E-mail：chbins@chb.com.tw

1,2,3,4,5,10,15,20m =
i)(1GP 1tm

t + +

DivCV tm+ i)(1 tm+ i)(1End tm
t ++

★繳費年期、投保年齡及投保限額：
繳費年期 投保年齡 投保限額（美元）

6年期 0歲~75歲 最低3,000美元，累計最高300萬美元

★繳費方法：年繳、半年繳、季繳及月繳
★高保費費率折減：

保費(美元) 費率折減

0.5萬美元≦保費＜1.5萬美元 1.0%

1.5萬美元≦保費＜3萬美元 1.5%

3萬美元≦保費＜5萬美元 2.0%

5萬美元≦保費 2.5%

★�首/續期指定金融機構帳戶自動轉帳者，享有保險費費率折減
1.0%。
★�新契約首期應繳保險費全額以匯款方式繳交且續期繳費方式採
指定金融機構帳戶自動轉帳，並於新契約受理時一併檢附轉帳
授權申請暨約定書者，享有首期保險費費率折減1.0%。

投保規則

★�凱基人壽收取保險費以本契約商品貨幣（美元）為限，並以凱
基人壽指定銀行之外匯存款帳戶存撥之。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
條款之約定辦理。

保險費收取方式

�★�匯率風險：本契約各項給付、費用、保險費之收取或返還及其他
款項收付，皆以美元為貨幣單位為之，要保人或受益人須自行承
擔與他種貨幣進行兌換，所生之匯率變動風險。
★�政治風險：商品貨幣（美元）之匯率可能受其所屬國家之政治因
素（大選、戰爭等）而受影響。
★�經濟變動風險：商品貨幣（美元）之匯率可能受其所屬國家之經
濟因素（經濟政策法規的調整、通貨膨脹、市場利率調整等）而
受影響。

風險告知


